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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播报 房产

2013 年度，中牟房管局
纳入室内装修管理的物业
公 司 达 到 了 36 家 ，管 理 小
区 47 个 ，共 上 报 装 修 申 请
户 数 1607 户 。 截 至 目 前 ，
该局协助青年路街道办下

沉人员前往城东社区、东大
街社区排查了个别小区的
房屋安全隐患，并邀请市局
房屋安全管理处领导对全
县各有关单位抽调的 46 名
工作人员及 33 家物业管理

企业骨干进行了房屋安全
普查工作集中培训和指导，
按时开展房屋安全普查工
作，建立健全全县房屋安全
档案，对全县房屋实行动态
管理。

多策并举 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牟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2013年工作侧记

2013年，中牟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中牟房管
局）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深入开展党务政务信息公开，创新服务
方式，抢抓发展机遇，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促进了房地产市场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全年协调相关建设单位共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
房2307套，完成目标任务的140.9%。基本建成1918套，完成
目标任务的121%。
郑州晚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贾金木 文/图

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2013
年，全县共批准商品房预售项目
面积 167.95 万平方米，同比上涨
191%；累计销售面积105.14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49%；销售金额约
为 53.55 亿元，同比增长 88%，其
中住宅销售金额约为47.35亿元，
非住宅销售金额约为6.2亿元；商
品房住宅销售均价 4764 元/平方
米，同比增长 19.78%，非住宅销
售均价 10204 元/平方米，同比上
升42%。累计监管房地产开发项
目 33 个、协议备案 67 件、楼房
226 栋、商品房预售款监管 93.57
亿元，并依照规定批准开发企业
预售款18.84亿元，批准调用款金
额共计 4.74 亿元；受理房地产中
介公司备案22件、房地产广告备
案8件。

房屋登记规范有序 中牟房
管局严格执行《房屋登记办法》的
有关规定，实行初始登记每件必
检，其他登记月检不少于登记件
3%的办件质量抽查制度，明确了
各类登记业务的收件范围和标
准，并按规定执行，杜绝了违规行
为。2013 年，该局共办理房屋所
有权登记7657件，登记面积达到
222.31 万平方米，办理二手房登
记面积达到30.11万平方米，交易
金额为 8.87 亿元；完成各类房地

产抵押登记面积 324.74 万平方
米，抵押登记金额74.65亿元。

信访法制卓有成效 2013 年
该局共完成 ZZIC 信访案件 19
起，信访局转件5起，县长电话转
件 3 起，县长信箱转件 2 起，县委
督查室转件 1 起，县政府督查室
转件 1 起，县长效办转件 1 起，市
局督查室转件1起。每接到一个
案件，便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做深
入细致的调查，妥善处理，按政策
解释、落实、解决，按期结案，达到
了年度结案率100%。

网格化管理效果明显 融入
网格、排查摸底、办理实事、解决
问题。围绕居民关心的小产权房
出租行为，居民住房改作商用房
行为，房产黑中介（灰中介）问题，
物业管理及房屋安全、信访稳定
等工作进行排查摸底治理，全年
共排查和收集到企业和群众反映
问题90个，目前已处理，对不属于
我局职能范围的，已汇报至县政
府或向相关职能部门反映。

内部制度建设完善，党风廉
政建设加强 在开展各项工作的
同时，紧紧围绕县委、县纪委廉政
风险防控工作要求，认真反腐倡
廉制度建设年专题活动，狠抓党
风廉政建设，确保全年无重大违
法违纪案件发生。

按照中牟县委、县政府的
工作部署，中牟房管局与物业
服务企业签订了《2013年物业
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
了物业管理工作目标任务与

具体的奖惩措施。将物业管
理纳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
作，督促相关乡、镇（街道）成
立物业管理组织机构，并配备
了专业物业管理人员，明确了

工作职责，初步形成了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并先后在中
牟大厦、龙苑小区、水岸鑫城
等组织了 3 次物业管理政策
法规的宣传及培训活动，督促
全县物业管理企业在各自管
理的小区开展多种形式的物
业管理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
活动。与此同时，中牟房管局
先后 8 次召开物业管理联席
会议，成功处理了西苑小区、
盛世通达、金桂苑等小区物业
管理纠纷，效果明显。2013
年共受理学府名邸小区、融泽
府小区等网络问政信访投诉
29 起，处理回复 29 起；业主书
面投诉22起，处理22起；电话
投诉42起，完成处理42起，办
结率 100%，没有出现重访和
越级上访事件。

锁定目标任务，稳步推进物业管理工作

小区内有条不紊的物业管理

提高管理水平，扎实开展基础业务工作

紧扣民生主题，努力提高住
房保障水平 加大保障性住房项
目建设督查力度。让住房困难群
众早日实现“住有所居”的梦想；
做好住房保障资格认定、准入退
出、补贴发放、配租配售、档案管
理等工作；全面推行实施“三房合
一”的住房保障新机制，结合实
际，制定保障房管理相关措施和
办法，提高我县保障房住用管理
水平。

服务经济建设，规范权属登
记取得新突破 不断提高全县房
屋登记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信息
化和法制化水平；坚持办件质量抽
查制度，进一步规范房屋登记质
量，初始登记每件必检，其他登记
月检不少于登记件的3%；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集体土地上房屋确
权登记，对具备办证条件的集体土
地上的房屋加大办证力度。

加强市场监管，推动房地产
业健康有序发展 重点加强预售
方案备案、预售资金监管、合同登
记备案等方面的监管工作，严禁
企业虚假宣传，增强销售环节透
明度；严格登记办理时限，切实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探索建
立开发企业销售行为考核体系；
加大市场日常检查，建立动态监

管机制，及时查处消费者举报投
诉案件，杜绝以办理快件等方式
收取不合理费用行为发生，促使
房地产经纪机构规范经营、合法
经营。

规范物业管理，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充分发挥县物业管理的
桥梁、纽带作用，定期开展物业企
业内部交流活动，组织各物业企
业外出考察、学习；切实加强物业
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和管理，定期
发布行业信用公告，表彰诚信企
业，曝光不良行为；加强房屋安全
管理，落实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开
展房屋安全普查，建立房屋安全
档案，对房屋实行动态管理，加强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
量 着力于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
继续开展“承诺定则”、“挂牌上
岗”、“党员示范岗”等活动；加大

“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
的房地产管理长效机制推进力
度，网格化管理组织严密，措施得
力，运行规范，任务落实，效果明
显，避免发生严重违纪和被问责
事件；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和厉行节约的要求，积极推进党
务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塑造
行业良好形象。

2013年，中牟房管局与乡
（镇）政府、街道办、公安局、民
政局、工商局、人社局、公积金
管理中心等相关单位紧密协
作，对 1060 户申请购买经适
房的家庭进行了资格审查，最
终确认 814 户家庭具备购买

经适房的条件，并向其发放了
《购房资格证》。将 59 户城镇
低收入家庭纳入廉租住房保
障体系，全年共发放廉租住房
补贴9.57万元，实现实物配租
32户，对已申请并符合保障条
件的家庭做到了应保尽保，保

障率达到100%。为有效推进
“三房合一”住房保障新机制，
该局认真做好保障性住房土
地储备工作，明确商品房开发
项目的土地出让前置条件，要
求商品房开发要按不低于
10%的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

高度关注民生，认真抓好住房保障工作

落实安全责任，逐步开展房屋安全管理工作

优美的小区环境


